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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口危险货物储罐内浮盘运行作业安全要求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港口危险货物内浮盘储罐的内浮盘运行

作业的一般安全要求、正常运行作业期间的安全要求和特殊

情况下内浮盘落底作业的安全要求。 

本标准适用于港口危险货物内浮盘储罐的内浮盘运行

作业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

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

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

文件。 

GB 13348 液体石油产品静电安全规程 

GB/T 15626 散装液体化工产品港口装卸技术要求 

GB 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

GB 15599 石油与石油设施雷电安全规范 

GB 50074 石油库设计规范 

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

安监总政法﹝2017﹞15号 油气罐区防火防爆十条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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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港口危险货物 

港口危险货物，是指在港口内装卸、过驳、仓储的具有

爆炸、易燃、毒害、腐蚀、放射性等危险特性，在作业过程

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、财产毁损或者环境污染而需要特别防

护的物质、材料或者物品。 

本标准所称的港口危险货物，主要是指港口内石油库收

发、储存的原油、成品油及其他易燃和可燃液体化学品。 

3.2 内浮盘储罐 

罐内装有浮盘且有固定顶的储罐。 

3.3 内浮盘正常运行作业 

本标准所指内浮盘正常运行作业是指内浮盘储罐储存

物料液位高度保持在不低于浮盘支撑的高度以上且在储罐

最大储存安全高度以内，浮盘能随物料液面自由上下浮动运

行的作业。 

3.4 特殊情况下内浮盘落底作业 

本标准所指特殊情况是指因储罐检查检测或检维修需

要、商业性运营储罐客户清货结算、储罐需更换储存品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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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罐需清理罐底杂质等客观原因，必须将储罐内物料液位降

低到浮盘支撑的高度以下的情况。 

内浮盘落底作业，是指导致内浮盘储罐内物料液位过

低，浮盘支撑腿落在储罐底板上，在浮盘和物料液面之间形

成气相空间的作业。浮盘落底后有可能在浮盘和物料液面之

间形成爆炸性气相空间，如果遇到静电放电、雷电放电等点

火源，极易引发储罐火灾爆炸等事故。 

4 一般安全要求 

4.1 除出现本标准规定的特殊情况外，严禁内浮盘储罐运行

中浮盘落底。 

4.2 内浮盘储罐应在液位监控系统中设置低液位报警和低

低液位报警，以防止内浮盘正常运行中落底。低液位报警值

应不低于内浮盘支撑的高度以上 0.2m，低低液位报警值应不

低于内浮盘支撑的高度。同时，内浮盘储罐还应设置高液位

报警和高高液位报警，高高液位报警高度值应不超过储罐储

存安全液位高度值。 

4.3 企业应建立内浮盘储罐相关信息的清单（格式参考附件

A），清单应按实际情况明确内浮盘的型式、材质、内浮盘

密封形式、内浮盘支撑的高度、低液位报警高度、低低液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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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警高度、高液位报警高度、高高液位报警高度、储存货种

等相关信息。 

4.4 企业应根据本单位内浮盘储罐的实际情况和所储存港

口危险货物的危险特性，结合本标准的要求，建立完善安全

操作规程，明确内浮盘储罐的内浮盘运行作业安全要求。 

4.5 企业应当对本单位的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储罐内浮盘运

行作业安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合格的，不得从事相关作业。 

4.6 港口危险货物内浮盘储罐的操作人员应严格遵守相关

安全管理规定和操作规程，谨慎操作，确保安全。 

4.7 带充氮系统的内浮盘储罐，当其储存甲 B、乙类液体及

易氧化、易聚合不稳定的物料时，应始终保持其充氮系统正

常运行，确保储罐内处于良好的氮封状态。 

4.8 内浮盘储罐在打开储罐人孔或透光孔进行各类检查检

修时，应注意检查内浮盘有无倾斜、支撑是否完好、防转及

导向装置是否良好、密封有无损坏等；注意检查内浮盘与罐

体的电气连接线接头有无松动和脱落，内浮盘应采用两根直

径不小于 5mm的不锈钢钢丝绳与罐体做良好的电气连接。。 

5 内浮盘正常运行作业期间的安全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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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 内浮盘正常运行作业期间，储存甲 B、乙、丙 A 类液体

的储罐进料时进口流速不应大于 4.5m/s。储罐收发作业流速

应尽量保持平稳。 

5.2 内浮盘正常运行作业期间，内浮盘储罐进料、循环及搅

拌过程中，严禁从罐顶计量口处进行采样、检尺和测温等作

业。在停止进料、循环及搅拌后需静置一段时间才允许进行

采样、检尺和测温等作业，所需静置时间应满足《防止静电

事故通用导则》要求，具体见下表。 

                储罐所需静置时间         单位为分钟 

液体电导率 

（s/m） 

液体容积/m
3 

＜10 10～50(不含） 50～5000(不含） ＞5000 

＞10
-6 

1 1 1 2 

10
-12
～10

-6
 2 3 20 30 

10
-14
～10

-12
 4 5 60 120 

＜10
-14
 10 15 120 240 

注：若容器内设有专用量槽时，则按液体容积＜10m
3 
取值。 

5.3 内浮盘储罐进料作业期间，不应在距该罐罐壁 50 米范

围内区域进行动火施工和临时非防爆用电作业，也不宜在罐

上进行任何检查或其他施工作业。 

5.4 内浮盘储罐收发作业期间，如所在作业区域出现雷暴天

气，或临近部位发生火灾等影响作业安全的情况，应立即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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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作业。有必要时采取石棉毡覆盖储罐通气孔口，做好消防

应急准备等安全防范措施。 

5.5 内浮盘正常运行作业期间，应密切关注液位变化，当进

料作业接近高液位报警值或出料作业接近低液位报警值时

应降低收发流速，如出现高液位报警应立即停止进料以防液

位过高导致物料满溢或内浮盘损坏，如出现低液位报警应停

止出料以防内浮盘落底。  

5.6 港口危险货物内浮盘储罐的内浮盘应保持密封良好，正

常运行时应能随物料液面自由上下浮动。内浮盘运行过程

中，应注意观察内浮盘密封是否良好，上下运行有无卡阻，

如发现内浮盘有破损或卡阻情况应及时停止运行并采取相

应处置措施。未妥善处理之前，内浮盘不应继续运行作业。 

5.7 严禁不使用清管器直接用压缩气体将管道内的物料吹

扫进入内浮盘储罐。当使用清管器将管道内的物料吹扫进入

内浮盘储罐时，应平稳操作，严格控制吹扫气体压力，控制

进罐物料流速，采取措施避免吹扫气体入罐，以免造成内浮

盘损坏。 

6 特殊情况下内浮盘落底作业的安全要求 

6.1 当出现储罐因检查检测或检维修需要、商业性运营储罐

因客户清货结算、储罐更换储存品种、清理罐底杂质等客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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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，必须将储罐内物料液位降低到浮盘支撑的高度以下

时，应经审批同意后方可进行内浮盘落底作业。 

6.2 内浮盘落底作业审批 

6.2.1 确有需要的，本企业相应业务部门负责人提出申请，

填写《储罐内浮盘落底作业审批表》（参考附录B）。 

6.2.2 由生产、安全部门负责人和企业分管安全负责人依次

审核，确认内浮盘落底的必要性，结合现场实际情况，明确

相应的安全措施。 

6.2.3 经相关人员审核同意后，报本企业主要负责人批准。 

6.2.4 《储罐内浮盘落底作业审批表》经主要负责人批准后，

交由生产部门执行内浮盘落底作业，生产部门操作人应严格

落实相关安全措施，并在内浮盘落底后记录内浮盘实际落底

时间。 

6.3 内浮盘落底后，至少应严格落实以下安全措施： 

——储罐通过泵输出料期间，生产岗位人员应密切关注该储

罐液位变化和工艺泵的运行情况，液位下降至接近储罐出口

上沿高度时应降低出料流速，防止抽空，出现抽空现象时立

即采取停泵等措施。 

——内浮盘落底后，该储罐进料时进口流速始终不应大于

1m/s。甲B、乙、丙A类液体进料作业需在液位不低于低液位

报警值，内浮盘完全起浮后方可提高流速至进口流速不大于

4.5m/s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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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严禁利用该罐进行物料循环作业，严禁使用该罐作为吹

扫管线物料的接收罐。 

——带调和喷嘴的储罐，应关好调和喷嘴入口阀门并上锁，

严禁通过调和喷嘴进料。 

——带搅拌器的储罐，内浮盘落底期间严禁搅拌器运行。内

浮盘落底期间应采取断开搅拌器电源等防止搅拌器运行的

可靠措施。 

——该储罐所在罐组防火堤以内且距该罐50米范围内区域

禁止一切动火施工及临时非防爆用电作业。  

——如遇雷暴天气，或临近部位发生火灾等影响作业安全的

情况，应立即停止作业。 

6.4 企业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，在上述安全措施的基础上完

善内浮盘落底期间的安全措施，确保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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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 

内浮盘储罐相关信息一览表 

储罐 

编号 

内浮盘 

型式 

内浮盘 

材质 

内浮盘 

密封形式 

内浮盘 

支撑高度 

低液位 

报警高度 

低低液位 

报警高度 

高液位 

报警高度 

高高液位 

报警高度 
储存货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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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B 

储罐内浮盘落底作业审批表 

企业名称： 

申请浮盘落底 

储罐编号 

 储罐内 

物料名称 

 

现有物料 

液位及数量 
液位：               数量： 

需要落底的 

客观原因 

□储罐因准备检维修，需要清罐作业。准备检维修内容： 

□储罐因准备进行定期开罐检查和检测，需要清罐作业。 

□储罐因准备清理罐底脏污杂质，需要清罐作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商业性运营储罐因客户清货结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储罐需要更换品种。 

□其他： 

申请落底时间 
自  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 开始。 

申请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浮盘落底期间 

安全措施 

1、该储罐进料和出料流速始终不应大于 1m/s。甲 B、乙、丙

A类液体进料作业需在液位不低于低液位报警值，内浮盘完

全起浮后方可提高流速，进口流速不应大于 4.5m/s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储罐通过泵输出料期间，生产岗位人员应密切关注该储罐

液位变化和工艺泵的运行情况，防止抽空，出现抽空现象时

立即采取停泵等措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该储罐所在罐组防火堤以内且距该罐 50米范围内区域禁

止一切动火施工及临时非防爆用电作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、如遇雷暴天气，或临近部位发生火灾等影响作业安全的情

况，应立即停止作业。 

5、其他： 

生产部门 

负责人意见 

 

生产部门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安全部门 

负责人意见 

 

安全部门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分管安全的 

负责人意见 

 

分管安全的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主要负责人批准 
      

主要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浮盘实际落底时间 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时    分    操作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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